
2014年6月13日，儋州工商局
执法人员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儋州
现代医院在其官网发布有“海南最
好不孕不育医院、全国十佳不孕不
育专科医院、手术复裂率几乎为0、
北大MBA组成的医院管理经营团
队”等内容。上述宣传内容均未经
证实，无事实根据，系当事人虚构或
杜撰。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和《反不
正当竞争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
规定，虚构或杜撰荣誉称号，让消
费者误以为当事人提供的是与其
虚构和杜撰的荣誉称号相当的诊
疗服务。还违反《医疗广告管理
办法》第七条第（一）、（二）、（三）、
（六）项规定，医疗广告不得含有
“宣传治愈率、有效率等诊疗效果
的”。

鉴于当事人认错态度较好，积
极配合调查，如实提供证据，其行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从轻处罚
的情形。

依据《医疗广告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
儋州工商局对当事人做出如下行政
处罚：删除违法宣传内容，罚款人民
币2万元，上缴国库。

医院宣传治愈率属违法行为

2014年 12月 15日，东方市工
商执法人员在东方海湾涛昇花园售
楼处检查，发现当事人东方市八所
富东工贸公司发布的宣传单有虚假
宣传。

经查，售楼处发布宣传单上有
“旅游：东方市区域范围内，拥有尖
峰岭等景区”、“产权 70 年”等信
息。上述宣传使消费者误认为该楼

盘位置与尖峰岭景区存在必经联
系。当事人所售楼盘国有土地使用
证，使用权时间是1999年至 2068
年，但从案发算起，产权期限没有达
到宣传单上所称的70年。

当事人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利用
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
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

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

条：“经营者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
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监
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消除影响，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东方市工
商局对当事人责令停止虚假宣传行
为，并处以罚款3万元，上缴国库。

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查！

琼中工商执法人员在市场监管
中，发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琼中县分公司有虚假宣传嫌疑。

经查，2014年9月3日，当事人
制作发布3块规格长为200㎝，宽
150㎝广告，内容为“4G还是联通
快”、“精彩在沃”，一块设置在琼中
县土产公司外墙上，另2块分别发布
在琼中湾岭镇与琼中县思河南方农

场。当事人宣传的“4G还是联通
快”，相关速度并未取得相应证书，
也未经权威部门认定。

当事人作引人误解虚假宣传，损
害竞争对手和导致消费者误认误购，
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
款“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
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
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

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规定。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

四条第一款“经营者对商品作引人
误解的虚假宣传的，监督检查部门
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
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罚款”的规定，琼中工商局责令当事
人停止违法行为，罚款6万元，上缴
国库。

广告“4G还是联通快”，违法！

2014年，在商事
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新形势下，海南工商
创新监管理念，调整
执法方向，全面落实

“法定职责必须为”，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全省 2000 余名工商
人主动作为、忠诚履
职，一年查办各类经
济案件3616件。摘
要刊登一年来全省
工商系统查办的部
分典型案件，目的是
普及法律知识、震慑
不法商家、促进市场
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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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3日，省工商局接
到线索，反映东方自来水公司对新
用水户收取用水保证金，根据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 2003 年 4 月开
始，向新开户的用户收取用水保证
金，其中每户居民收取 300元，每
户商业用户收取 1000 元至 3.3 万
元不等。至2014年 6月 30日，共

收取用水保证金累计10864户，收
取金额共计620.41万元。

《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规
定，用户没有正当理由或特殊原因
连续两个月不交水费的，可收取合
同违约金，或经市县政府同意，暂
停供水。但没有规定可收取用水
保证金。

东方自来水公司利用其市场支

配地位，以拒绝为用户办理开户手
续、拒绝供水为条件，违规收取用户
用水保证金，违反《反垄断法》第十
七条第一款第（五）项的有关规定。

依据《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
省工商局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
为，退还已收取的用水保证金，没
收违法所得3.8万元，并罚款 59.3
万元，全部上缴国库。

叫停自来水厂违法收保证金

2014年 12月 15日，消费者王
芳微博反映，在三亚购买水果遭调
包。三亚工商局执法人员联合公安
机关对涉案人李亮、胡秀芝、黄新
楚、胡小红合伙经营的三亚凤凰铭
浩特产商行进行检查。

经查，2012年6月15日起，李亮
等4人在三亚市凤凰镇回辉村口处，
合伙从事水果销售经营活动。工商

执法人员通过调取监控视频记录及
GPS监控记录发现：消费者王芳乘坐
出租车（司机：吴军）至铭浩特产商行
购买水果，购货款共计1180元，给出
租车司机吴军590元回扣款。

当事人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八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采用财
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
购买商品”的规定，是商业贿赂行为。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
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
品，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不
构成犯罪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根
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三亚工商局对李亮等4人作出行政
处罚：罚款20万元，上缴国库。

严打介绍买水果给回扣行为

2014年5月26日，根据群众举
报，海口市工商局执法人员，检查海
南宝之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
发现“领款单”和“现金日记账”等，
记录相关医院医务人员的提成款，
涉嫌商业贿赂。

经查，当事人18份“领款单”记
录，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
共向省第二人民医院、黄流医院、

301医院等9家医院销售医疗用品，
发生提成款40702元，未在公司财务
账上如实入账。当事人“现金日记
账”记录，2013年1月至11月期间，
向海口市妇幼保健院、保亭县人民医
院、省中医院等医院销售医疗用品，
发生提成款2.5万多元，未在公司财
务账上如实入账。

当事人为促销医疗用品，以提成

款方式向医院和医务人员支付回扣，
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经营
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
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规定。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
二条有关规定，海口工商局责令当
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没收违法所
得人民币30.26 万元；罚款人民币
10万元，上缴国库。

查处医疗用品销售开提成

2014年10月8日，昌江工商局
排查发现，昌江润发农资有限公司
销售注册商标“博田”肥料产品，涉
嫌冒牌。

经查，当事人销售的“博田”牌
黄腐酸钾有机肥料，经举报单位安
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鉴定，侵犯其
公司注册商标“博田”肥料产品。
检查人员通过对当事人询问调查，
发现当事人销售以上的“博田”牌

黄腐酸钾有机肥料是海南美岛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员上门推销
给他的，一共购进 5吨，购进价每
吨2800元。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
款项“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商品”有关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六十条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
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
权商品，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
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
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罚
款的规定。昌江工商局对当事人没
收侵犯注册商标“博田”牌黄腐酸钾
有机肥料110包，罚款1.78万元，上
缴国库。

销售假肥料 没收并罚款

2014年 3月 8日，接到澄迈县
老城公安分局关于群众举报在九龙
温泉度假酒店有涉嫌传销行为通
知，澄迈工商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检查，发现海口龙华天天娇
商行举办国珍专营会议行为涉嫌违
反《直销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

经查，2014年2月24日海口天
天娇商行与九龙温泉度假酒店签订
会议合同，会议流程有5项，期间有

授课活动内容为“分享受益的感
受”，上台授课老师都是消费者当中
的受益者。

该行为涉嫌违反《直销员业务
培训管理办法》第八条：不得以任何
方式宣扬直销员以往的收入情况，
宣扬大多数参与者将获得成功；并
涉嫌违反《直销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直销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名义组织直销员业务培训”

的规定。
依据《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

六条：“直销企业以外和单位和个
人组织直销员业务培训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罚款”之规定，澄迈工商局作出行
政处罚：罚款人民币 2万元，上缴
国库。

分享受益感受的培训是传销

2014年 7月 3日，乐东工商局
执法人员浏览海南美好中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网站，发现存在互联
网虚假宣传嫌疑。

经查，当事人在网站宣称，开发
的项目有“雨林主题酒店、SPA主题
酒店、蜜月主题酒店、免税商场、游
艇俱乐部”等，并进行图文介绍。上
述项目还未开发建设。其网页还宣

称“科技美疗-中国顶级亚健康研究
诊疗中心，国际顶级抗衰老研究中
心”等内容。上述宣传内容使消费
者误以为项目建成，使用“国际顶
级”字眼也误导消费者。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有关规定，

构成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

条“经营者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
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监督
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
除影响，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
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乐东工商局
做出行政处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以1.5万元罚款，上缴国库。

房产开发虚假宣传，坑人！

2014年9月24日，琼中工商执
法人员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乐园酒
店”大堂里设置的“大堂吧”导向牌、
客房使用的“便签纸”和“服务指南”
上突出标示“旅游饭店”行业所使用
星级标志“★★★★”，使消费者误
认该酒店是“四星级”酒店。

事实上，乐园酒店的服务未经
有关部门进行过相应的质量等级或

星级划分与评定，也未获得四星
（“★★★★”）级证书及相关证明。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
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
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
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
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构成不正当
竞争行为。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
四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利用广告
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作引人误解
的虚假宣传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可以
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的罚款。”琼中工商局决定责令
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罚款人民
币3万元，上缴国库。

擅用4星级标识罚3万元

2014年 8月 7日上午，临高工
商局执法人员与宝洁（中国）有限公
司联合打假时发现，临城旭慧便利
商店，货架上涉嫌销售宝洁公司生
产的“飘柔、潘婷、海飞丝、玉兰油”
等商标产品。

经查，当事人2014年3月从海
口日用某商行进购侵权注册商标的

“飘柔、潘婷、海飞丝、玉兰油”等产

品，进货价总计4385.4元、销售价总
计5508元，违法经营额5508元，经
商标注册单位证明，上述商品未经
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第（三）项“销售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的规定。

依据《商标法》第六十条：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

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没收、销毁侵权商品，违法经营额5
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
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的，可以处以
25万元以下的罚款，临高工商局对
当事人做出如下处罚：没收侵权商
标产品；罚款人民币5508元，上缴
国库。

查处“飘柔、潘婷、海飞丝”假货

2014年5月12日上午，琼海工
商网络监管执法人员对同城易购网
巡查，发现有限制消费者权利条款。

经查，在同城易购网点击抢购任
一件商品，出现“本单特别提示”内
容：1、本单不支持“未消费24小时
内退款”；2、本单不支持“过期未消
费48小时内退款”；3、本单需在有效

期内使用完成，过期自动作废……”
当事人在格式合同“本单特别

提示”中设定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权利的条款，违反《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团购经营活动
管理的意见》第二条第五项：“……
团购网站经营者不得排除消费者依
法拥有的退货、退款等权利。”也违

反《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网络商品经营者不得以合同
格式条款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
消费者权利……”

依据《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
办法》第十二条有关规定，琼海工商
局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罚
款3000元，上缴国库。

限制消费者权利违反合同法

2014年9月25日，三亚工商执
法人员在网络广告市场监测时，发
现三亚铂爵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涉嫌
发布含有“中国最牛客照”等虚假违
法宣传。

经查，当事人从2014年 5月 1
日起，在未获得任何有关部门和权
威机构评定的情况下，将“三亚铂爵
婚纱摄影”宣传为“全国销量冠军、
淘宝销量冠军”；在其天猫旗舰店网

站上宣传为“真正的第一品牌、荣获
中国婚纱摄影十大杰出企业、中国
最牛客照”等。

当事人虚假宣传行为构成《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经
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
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
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
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

十四条第一款：“经营者利用广告
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作引人误
解的虚假宣传的，监督检查部门
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
响，可以根据情节处以 1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三亚工
商局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上述违
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
政处罚：罚款人民币 4万元，上缴
国库。

自夸第一品牌，罚4万元！

2014年10月13日，万宁工商局
执法人员对奥特莱斯珠宝城检查，发
现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按游客购
物成交额一定的比例给付旅行社回
扣，其行为涉嫌构成商业贿赂行为。

经查，当事人在开展经营活动
过程中，为争取交易机会，吸引旅
行社和导游人员组织旅行团到奥
特莱斯珠宝城购物，按游客购物成

交额的一定比例给付旅行社回
扣。据统计，当事人于2014年7月
至9月份期间，在接待旅游团队过
程中的销售总额共计806.62万元。

当事人行为也违反《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采
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
售或者购买商品。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

十二条：“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
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
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监督检查部
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 1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之规定。万宁工商
局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
以罚款人民币20万元，上缴国库。

珠宝城给45%回扣，罚20万元！

2014年3月24日，接香港周六
福珠宝国际集团举报，文昌工商局
依法检查文城周六福珠宝店，发现
假冒周六福品牌。

经查，文昌文城周六福珠宝店
于2013年6月24日开业，在其店面
招牌、广告牌、产品标签、产品包装
袋（盒）、销售单据及产品本身等多
处都使用“周六福珠宝”汉字及

“ZHOU LIU FU JEWELLERY”

英文组合字样。但无法提供香港周
六福珠宝国际集团公司出具的商标
使用权委托书。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
款第一项“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的”之规定，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对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罚款数额为
非法经营额3倍以下；非法经营额
无法计算的，罚款数额为 10万元
以下”的规定，文昌工商局做出如
下行政处罚：责令停止违法经营行
为；消除正在使用和尚未使用的侵
权商品包装和装潢；罚款5000元，
上缴国库。

文城周六福珠宝店侵权

2014 年 5 月 29 日上午，五指
山工商局接到海南康得斯建筑涂
料公司举报，有人囤积使用假冒

“康得斯”注册商标的乔邦腻子粉，
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在康得斯
员工指认下，找到涉嫌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产品，并当场给予封
存。

经查，当事人毛益民从浙江购
入4000多个包装袋，在三亚荔枝沟

租300平方米房子，生产假冒康得
斯牌乔邦腻子粉，共计1400包，所
用包装袋与海南康得斯建筑涂料有
限公司生产的康得斯牌乔邦腻子粉
的包装袋完全相同。“康得斯”是海
南康得斯建筑涂料有限公司注册商
标，注册证号 6192482 号，并于
2013年 12月获得“海南省著名商
标”称号。

当事人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
（一）项“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
相同的商标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五指山市
工商局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责
令停止侵权行为；销毁侵权康得斯
牌乔邦腻子粉；罚款1.02万元，上缴
国库。

生产销售冒牌建材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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